
國立金門大學因應「檢警人員進入校園搜索」處理要點

中華民國99年6月23日98學年度第二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
一、  本校為遵守政府相關法令，並維護教職員工生之合法權益特訂定本要點，以供校園緊急突發事件時，據以遵循。

二、  本校教職員工生，若因違法案件，檢警人員需進入校園進行相關司法程序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須通知本校指定相關人員陪同。

三、  前條相關人員係指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總務長、主任秘書等一級主管，必要時得視個案授權其它師長代理。
四、  相關人員應確認檢警之搜索程序是否符合「刑事訴訟法之規定－搜索票之人、物、時、地或其他相關程序」之完備性。

五、  基於保護教職員工生之合法權益，本校應協助被搜索之教、職員、工、生委聘本校法律顧問或律師搜索時在場保障其權益。

六、  搜索進行時，須由本校相關人員在場全程陪同，搜索完畢後，請檢警人員須列明扣押物品之名目，交被搜索人簽名後收執；未發現應扣押之物品時，亦應請檢警人員出具証明書交於被搜索人，以保障權益。

七、  檢警人員進入校園後，本校除採取必要措施外，另由學務長依本校「校園安全災害管理」實施計畫，視事件之性質與實況，召開決策小組會議，處理後續事宜。

八、 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，陳  校長核准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
